	中 共 莆 田 市 委 组 织 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  田  市  财  政  局
	文件


莆人社文〔2020〕246号
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紧缺急需工种
人才工作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委（工委）组织部，各县、区政府（管委会）人社局、财政局（财经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培育集聚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实施意见（试行）》（莆委人才〔2020〕10号）文件精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紧缺急需高技能人才来莆就业，现就做好我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发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一）申请对象条件：

1.新引进的紧缺急需工种人才，是指2020年6月22日以后，从莆田市外新引进到我市工作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且引进时所从事的职业（工种）属于当期我市公布的紧缺急需职业（工种）指导目录范围。

2.紧缺急需工种人才需持有相应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稳定在莆工作6个月以上，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二）用人单位条件：

1.企业：税务登记注册在莆田市，且依法在莆田市缴纳企业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各类企业。

2.事业单位：在我市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办理登记发证手续的市本级所属或县区（管委会）所属事业单位（含实行双重管理单位）。

3.其他用人单位：发证机关为市级或县区（管委会）政府管理部门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

二、发放标准及原则

（一）发放原则。坚持公开公正、属地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

（二）发放标准。按高级工每人每月200元、技师每人每月500元、高级技师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给予工作津贴。工作津贴以实际工作月数每半年发放一次，同一对象连续补助不超过3年。工作津贴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
（三）列支渠道。按属地管理原则，属地为县（区、管委会）级的，从用人单位同级财政、人才专项经费中列支；属地为市级的，从市人才专项经费中列支。
三、申请材料

（一）莆田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申请表及花名册（一式两份）；

（二）劳动（聘用）合同（其中，申请人属于劳务派遣人员的，由实际用工单位进行申报，申报时需同时提供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有效期内劳务派遣合同）；

    （三）来莆前上一家聘用单位的社保缴纳记录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四、申报程序

（一）受理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人才由所在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向市、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申报（见附件3）。支持和鼓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或承接相关服务。
（二）审核认定。由市、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对人员名单及补助资金进行初审，形成初审意见报送同级人社部门复核后，在同级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市人社局汇总，并提交市委人才领导小组联审确认，经联审确认后，市人社局成文确认人员名单及补助金额。

（三）资金发放。市委组织部根据市人社局人员发放名单及补助金额文件，制定拨付方案，市财政局按照该方案及时拨付资金给县区财政部门或市直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各县区财政部门和市直单位主管部门及时将工作津贴资金发放给紧缺工种人才，确保专款专用。
五、相关要求

（一）市委组织部负责总体协调，各级人社部门要严格按照资格条件受理和审核申报材料，市人社局成文确认发放人员名单及补助金额并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各级组织、财政人社部门切实做好资金发放管理工作，加强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监督检查。
（二）申请人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享受一次工作津贴，不得重复申报。申报人及各申报单位须对所提交的材料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涉嫌骗取补贴金额较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三）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莆田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申请表 

2.莆田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申请花名册

3.莆田市公共就业人才经办机构联络表

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2020年11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莆田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职业（工种）等级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合同起止时间
	
	缴纳社会

保险时间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号
	

	用人单位

开户银行
	
	用人单位

银行账号
	

	申请人

承诺
	本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承诺
	该申请人与我单位签订了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满6个月社会保险，现申请工作津贴。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费用的行为，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部分由受理、审核部门填写。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初步审核意见
	（

（（盖章）

                                            年    月    日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负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莆田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申请花名册

用人单位名称（盖章）：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盖章）：             人社部门（盖章）：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职业（工种）等级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合同起止时间
	缴纳社会

保险时间
	联系电话
	补贴金额（元）

	1
	
	
	
	
	
	
	
	

	2
	
	
	
	
	
	
	
	

	3
	
	
	
	
	
	
	
	

	4
	
	
	
	
	
	
	
	

	5
	
	
	
	
	
	
	
	

	6
	
	
	
	
	
	
	
	

	7
	
	
	
	
	
	
	
	

	备注
	合计共    人，补贴金额：       元。用人单位开户银行：                        用人单位银行账号：


企业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莆田市紧缺急需工种人才工作津贴经办机构联络表

	地区
	经办机构
	联系电话
	地址

	市级
	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4-2200820
	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五层

	城厢区
	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
	0594-2693960
	城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4楼

	涵江区
	涵江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0594-3396116
	涵江区国欢镇国欢东路655号行政服务中心旧地址三楼

	荔城区
	荔城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4-6701905
	荔城区镇海街道东梅路599号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仙游县
	仙游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0594-6736505
	仙游县鲤城街道清源东路6号仙游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秀屿区
	秀屿区劳动就业中心
	0594-5851866
	秀屿区区政府文化馆412室

	北  岸
	北岸劳保中心
	0594-5953336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王厝村（中国农业银行二楼）

	湄洲岛
	湄洲岛劳动就业中心
	0594-5094573
	湄洲岛北大道1566号管委会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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